朔良镇那加村村民合作社林下养鸡场
承包合同书

出租方(甲):田东县朔良镇那加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451022MF7100340B
法定代表人：周作练
联系方式：18078633105
承租方(乙):           联系电话：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诚实信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签订本合同，供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方愿意将位于田东县朔良镇那加村下元屯村集体经济林下养鸡场出租给乙方使用，承租用途为饲养肉鸡，乙方愿意承租该养鸡场。
第二条 租赁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三条 租金。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每年租金为               ;     
第四条 押金。乙方承租该养鸡场应当向甲方交纳押金伍仟元整(¥5000.00),用于保障用电及设施设备保障资金。
第五条 公司新建场地补助资金。如向公司新建场地补助申请成功，补助资金按6:4分成，村民合作社占6成，归村集体经济所有，今后用于公益事业、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及养鸡场大件设备购置等；4成归乙方所有，用于养殖诚信风险金和激励承租人发展壮大养殖项目。
第六条  双方责任
1、乙方在第一次签约时，3日内将当年租金一次性转账给甲方股份经济联合社账号(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田东支行，帐 号：60000014949200010),如逾期，视乙方为自动放弃承租，甲方有权终止承租合同。
2、承租期起算按乙方进苗日算起；次年起每年6月15日前一次性交清当年租金，如逾期15天以上，视乙方为自动放弃承租， 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的承租合同；如因此造成乙方财物损失的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3、甲方应当保证乙方承租期间场地用地安全，确保无场地用地纠纷；如有纠纷，由村民委组织双方进行协调；如协调无效，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向上一级相关部门申诉调解；如调解未果，造成乙方未能继续按合同承租的，甲方按当年乙方实际租用时间收取租金，多出部分退还乙方。
4、承租前，双方共同清点养鸡场所有设施设备进行造册登记并签字确认。承租期间，水线、料线设施设备出现故障或损坏的，由乙方自行维修或购置更新；承租到期，双方按承租前登记的设施设备清单进行清点，乙方应当保持设施设备能够正常使用；如有损坏，乙方按造价赔偿。
5、承租期间，乙方增设的设备费用在1000元以内的，由乙方自行负责；需要增设的设备费用1000元以上的，必须与甲方共同商议决定，决定费用分担比例和今后设备归属问题。
6、经营期间，水电日常故障(如：电线短路、刮断、水泵、水管泥沙填埋、漏水等)由乙方自行维修维护；因自然灾害引起电线杆倒塌、抽水泵破损的，或引起棚舍倒塌、破损的，由甲方出资维修维护或购置；养鸡场所用电费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并自觉向相关部门交纳。
7、乙方在饲养期间，应当与公司签订相关协议，或向保险公司购买财产保险，因自然灾害引起财产损失的，自行与公司商议解决，不得向甲方提出赔偿要求；若有财物被盗等，乙方应向公安部门报告，甲方应当协助调查；承租期间所产生的人身意外事故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七条 双方订立合同后，乙方如需将养鸡再向他人转出的，必须告知甲方鉴定。承租期满，如乙方需要继续承租的，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照顾。
第八条  乙方提前终止合同或在承租场地从事违法活动被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的，甲方有权回收养鸡场。
第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再签订附加协议，经双方确认签字后具有同等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交清租金后生效。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田东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一份，留存一份。

附件：1、朔良镇那加村“两委”、监督委、工作队员、承租人及家庭成员鉴字(指印)件
[bookmark: _GoBack]          2、承租人身份证复印件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第 1 页 共 4 页

